附件3：

专业测试对象须知

一、考生进入考点时间

2022年9月24日7:00-7:40，7:40之后禁止进入考点

二、专业测试地点

淮北市太阳城学校。
考生考场分组、候考室、备课室、专业测试考场等分布情况详见考点示意图。
三、专业测试方式

无生上课

四、专业测试分值

100分

五、专业测试程序

持专业测试通知书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、“健康码”绿码、行程卡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考生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个人健康承诺书》，测温后进入考点并上交所有通讯工具→候考室按要求签到、抽签并候考→备课室备课（备课室内只允许携带笔、专业测试通知书、身份证，其他物品一概放置在备课室外）→对应专业测试考场参加测试→考场所在楼层候分处领取成绩通知单→考点入口处领取上交的通讯工具并离开考点。

六、候考、专业测试规程

1.专业测试对象进入候考室，抽签确认考试顺序并签字确认。

2.专业测试对象在引导员的引导下按抽签序号进入备课室，备课时间为40分钟，备课室管理员现场发放课题、笔、备课纸。

3.专业测试对象在引导员的引导下按抽签序号进入考场，无生上课时间15分钟。计时员在测试满12分钟时提醒测试对象，在满15分钟时，宣布“测试时间到”，测试对象停止讲课。

4.专业测试对象专业测试结束后，在楼层候分处等待领取成绩通知单。

5.专业测试对象拿到成绩通知单后，到考点入口处领取上交的通讯工具并离开考点。
6.专业测试对象专业测试时一律用普通话（英语岗位用英语）。
七、纪律要求

1.专业测试对象禁止穿戴有明显标志的服装及饰物，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。携带通讯工具进入候考室、考场，一律视为违纪，取消专业测试资格。

2.专业测试对象于7:00-7:40到达考点时应将本人的有关证件交工作人员核对。专业测试对象自行准备的教学用书可带入候考室，到备课室门口，上交禁带物品存放处，备完课带至考场门口，上交禁带物品存放处，进入测试室只能携带本次专业测试发放的课题内容和备课纸，考场不支持PPT及音频、视频播放。上课结束后将课题内容、备课纸及时上交。
3.专业测试对象进入考点后须接受考点工作人员集中封闭管理，按规定候考。候考期间不得吵闹喧哗和随意出入，如有不适或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，请及时报告管理员，如需上卫生间应由管理员陪同前往。

4.专业测试对象必须严格按照专业测试程序，根据指定课题参加专业测试，不得擅自更改。因个人原因未按程序参加专业测试，责任自负。

5.考生在考场进行专业测试时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或工作人员透露本人的姓名、身份等个人信息，凡考生透露本人姓名的，视为自动弃权。

6.专业测试对象须遵守考点纪律，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从考点开考至本人专业测试结束，所有环节必须按照候考室管理员、备课室管理员和本组引导员安排进行，擅自行动的，将取消专业测试成绩。如有在考场内严重扰乱专业测试秩序，辱骂考官及工作人员，威胁他人安全等违规违纪的情形，视情节轻重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八、疫情防控专项提示

1.专业测试对象属于新冠肺炎疑似、确诊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，在治疗或隔离期间不得参加考试。

2.所有考生，应持考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出示“健康码”绿码和“行程卡”，方可参加考试。 

3.专业测试对象应出示“健康码”绿码和“行程卡”，并配合检测体温等考点落实疫情防控工作。做好个人安全防护，专业测试对象进入考点应佩戴口罩，但在接受身份识别验证、测试答题环节等特殊情况下须摘除口罩。
4.“红码”、“黄码”考生应按要求通过每日健康打卡、持码人申诉、核酸检测等方式，在考试前转为“绿码”，并提供开考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
5.专业测试对象进入考点时，如发现体温超过37.3℃，现场进行第2次体温复测，如体温仍超过37.3℃，须立即带至健康观察室，由医务人员进行再次测温，确属发热的考生须如实报告近14天的旅居史、接触史及健康状况，并作出书面承诺后，疫情防控组进行个案评估，综合研判能否继续参加考试，如继续进行专业测试，需使用隔离备用考场，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。 

6.在专业测试各环节出现发热、咳嗽等异常症状的专业测试对象，工作人员及时报告纪检人员，由疫情防控组人员带领至健康观察室进行综合评估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，并及时上报主考，如继续进行专业测试，需使用隔离备用考场，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。

7.专业测试对象要认真阅读本须知，承诺已知悉告知事项、证明义务和防疫要求，并自愿承担相关责任。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，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、询问、排查、送诊等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

